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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
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
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云南省 610 胁迫邮局工作人员违法 
【明慧网】八月中旬，云南

10658368 给民众的手机上群发了一

条短信，内容是：省综治办、省邮政

管理局提醒您：为维护公共安全，邮

政、快递企业依法有权对寄递客户身

份进行查验和登记，对寄递物品进行

开封验视。 

近日，法轮功学员去邮局寄真相

信，信件都要拆开检查了，邮局的人

员不给寄，说上边领导讲了，真相信

从谁的手中发出去的，就要追究谁的

责任。 

其实，综治办（610 办公室，人

权恶棍江泽民于1999年6月10日纠

集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

织）胁迫邮政部门做出这样的“规

定”，主要是想阻止法轮功真相传递。

法轮功学员邮寄真相是受《宪法》保

护的通信自由的行为，是在维护民众

的知情权。 

阻止法轮功学员邮寄真相信件，

这是综治办（610 特务组织）绑架邮

局在违反《宪法》、《邮政法》和触

犯《刑法》。 

1、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

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

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

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

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已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 

2、《邮政法》第三十五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拆开、隐匿、

毁弃他人邮件，第三十八条：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二）

阻碍邮政企业从业人员投递信件，

第八十三条：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

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转下页） 

烧死还是打死？《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调查 

■以上“焦点访谈”镜头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

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报》

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者”刘春玲的家乡开封调

查，邻居们说从没有人见过她练法轮功。 

 

国际获奖影片《伪火》揭自焚真相 

■ 2003 年 11 月 8 日，新唐人

电视台的纪录片《伪火》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

誉奖。《伪火》揭示了 2001 年

初“天安门自焚”的诸多疑

点，证实了该案是中共为栽赃

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塑料瓶子烧不破？警察灭火摆造型  

■ “自焚者”王进东的衣

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

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

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

头发也还在头上。警察提

着静止下垂的灭火毯直立

站着在等什么？ 

切开气管能唱歌？ 

■ 医生说给“自焚的女

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

的手术。根据医学常识，

术后多日人才能说话。

可刘思影带着插管，却

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

还能唱歌，央视创造了

“医学奇迹”！ 

重度烧伤病人最大的危险是细菌感染。画面上的记者

既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就近距离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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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 9 月 15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50 亿。 

（接上页）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处分。 

只要我们认真对照《宪法》和《邮

政法》就可以看出：邮政部门在 610

和综治办胁迫下做出这些规定是违

法的。阻挡法轮功学员邮寄真相信是

违法犯罪行为，将来要承担法律责

任。这方面中国的《刑法》也有相应

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五十二条《侵犯通信自由罪》规定：

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

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

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警察、邮政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

员，隐匿、拦截或者非法开拆法轮功

学员信件的，是犯了侵犯通信自由

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

件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邮

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

邮件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邮政工作人员将提供邮寄服务过

程中获得的法轮功学员个人信息，非

法提供给警察或者其他人员的，是犯

了“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提醒邮政部门：看清 610 和综治办的

真面目，不受胁迫不做帮凶。 

“610”是 1999 年 6 月 10 日由

人权恶棍江泽民直接命令成立的一

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包括“610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它全面

控制了所有与迫害法轮功有关的事

务，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

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

似。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过程中所有发

生的致死、致残、酷刑、任意拘禁、

劳教、判刑、罚款等非法行为，610

均负有主要责任。 

“610”遍及全国城市、乡村，

遍及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该机

构从成立、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到

运作和经费等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

共和中国政府的原有构架，并有超

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和任

意使用的资源。由于“610”全面控

制了所有与法轮功有关的事务，因

而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私人指

挥系统和执行机构。 

后来，由于 610 在国际上臭名

昭著，做贼心虚，为掩盖罪恶和继

续行恶，在全国不少地方，610 对

外挂牌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

题办公室”或 “××防范和处理邪

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法

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中共邪教贼喊捉贼，践踏公民信仰

权利。其内部和部份公开文件中同

时继续使用“610 办公室”的名称。

而有些地方，610 则与维稳办、综

治办等机构重叠或合并，所谓“综

治办”，并不是为老百姓的平安服

务的，其实质上就是 610 的一个改

头换面的组织，还是为江泽民集团

迫害善良民众服务的。 

现在，追随人权恶棍江泽民迫

害法轮功的薄熙来、李东生、周永

康等大量帮凶已经遭到恶报，江泽

民、曾庆红等凶犯也即将在百姓的

唾骂声中走向覆灭。江泽民集团用

以迫害民众的 610、综治办等整人

工具也即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和

清算。 

提醒云南省邮政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看清 610 特务组织和综治办的

真面目，不受胁迫，不给人权恶棍

江泽民迫害善良做帮凶，依法行使

自己的正当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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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

陷害；违反第 39 条公民住宅不受侵

犯，非法侵入、搜查公民住宅。 

3、触犯《刑法》 
为迫害法轮功，江泽民专门在

1999 年 6 月 10 日纠集了一个所谓

的“610 办公室”，这是个类似纳

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遍布中国

各省市县区，操纵、胁迫各地公检

法、各级政府部门、各单位迫害善

良法轮功学员，对他们非法抓捕、

关押、劳教、判刑，对他们进行酷

刑折磨和虐杀，并活体摘取他们的

器官牟取暴利，犯下了故意杀人罪

和故意伤害罪。 

4、违反《刑事诉讼法》 
江泽民集团操纵各地公检法机

构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

判刑，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第 14 条、第 56 条、第 57 条、

第 58 条、第 59 条、第 183 条的相

关规定。◇ 

1、违犯国际法和中国加
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已
构成公认的国际犯罪。  

江泽民为了达到群

体灭绝的目的，对法轮功

学员实施“肉体上消

灭”、“打死白打死，打

死算自杀”、“不查身

源，直接火化”的国家恐

怖主义灭绝政策，已经构

成了群体灭绝罪。中国已

经加入联合国的《防止及

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 

《禁止酷刑公约》。据此，

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违 

反国际法，已构成危害人类罪、酷

刑罪等公认的国际犯罪。 

2、违反《宪法》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反《宪

法》第 36 条侵犯公民信仰自由权；

违反第 35 条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

违反第 37 条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

权；违反第 38 条侵犯公民的人格尊

■■2002 年 6 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
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
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國共產党亡”六
个大字(见上图藏字石风景区门票)，
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
成。天灭中共，天意不可违。 


